询价通知书
	项目编号：JY2017151
项目名称：学生公寓J组团桩基检测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物资采购管理办公室
二〇一七年一月
第一章  询价采购邀请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物资采购管理办公室受基建办公室委托，对学生公寓J组团桩基检测进行询价采购，兹邀请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提交响应文件（1正2副），并一次性报出不得更改价格。
一、项目内容及预算： 
1.1工程概况
（1）工程项目名称： 学生公寓J组团桩基检测
（2）工程地点：江宁区科学园龙眠大道629号 

（3）工程类型：较大工程   
（4）建设内容：桩基工程、土建工程 
（5）结构类型：框架和剪力墙结构    
（6）总建筑面积： 11811.97m2
（7）招标内容：桩基检测 
（8）工期要求：按照国家现行规范要求
1.2 项目预算：65000元人民币
2.工作量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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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单价包干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人工费、主要材料费、设备及机械费、辅助材料费、采购及保管费、管理费、规费、利润、税金等所有检测所需的一切费用。签订合同后不论政策调整、市场价格波动等任何因素，在合同履约过程中综合单价一律不予调整。
(2)投标货币：采用人民币报价。
结算方式：如实际发生的工程量和报价的工程量一致，则合同不作调整，如果实际发生的检测工程量发生变化，则合同结算时，以“实际发生的检测工程量×中标后确定的综合单价”予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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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生招标范围以外的检测项目时，双方另行协商。
（4）工程桩为PC-500(110)C70-13，试桩为PC-500(110)C70-14.
3.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2）同时具有各项桩基检测资质；
（3）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联合体投标；
（4）具有江宁区检测单位备案和遵守江宁区桩基检测及有关规定。
4、检测要求
（1）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范规定及本合同要求进行桩基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负责；现场测试完毕后7天内向甲方提交5份正式的检测报告；
（2）检测合同要到当地质监站备案，检测过程和结果按规定接受监督。
二、响应文件编制与提交

2.1响应文件的内容及要求

1、投标单位编写的响应文件应由下列文件组成：（按此顺序编制）

1）提交下列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企业营业执照、

资质证书、

2）投标人近年类似工程业绩表

3）投标报价表，格式见下表：

	检测项目
	总数量
	检测数量
	极限承载力（吨）
	单价（元）

	桩基静载
	246
	6
	220
	

	桩基低应变
	
	246
	/
	

	总价：


注：检测费报价为总价报价，应包括现场观测、分析、出报告、管理、税金、利润、政策性调整及所有风险、责任、预防一般自然灾害所采取的措施费用等。

2.2 观测方案

2.3 响应文件份数及密封要求

响应文件两份（1正2副）；装订后密封在封袋内；

供应商应当按照询价通知书的要求编制响应文件，并对其提交的响应文件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响应文件应对询价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实质性响应，响应文件应包含《报价表》、所供货物品牌、型号、规格、配置和技术指标、产品说明、技术资料和服务承诺，以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法人证明）、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开户银行和帐号等相关资格证明文件，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否则，按照不响应处理。
2.4 响应文件提交时间、地点：2016年1月6日上午9：30前送达  地址：南京市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江宁校区弘毅楼230室
三、评审与成交标准：

1 询价小组对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响应程度进行审查时，可以要求供应商对响应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错误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并以书面形式通知供应商。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不得超出响应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者加盖公章。供应商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并附身份证明。
2、此次招标采用合理的最低价中标原则，我单位只对中标单位发放中标通知，对不中标的单位将不做任何解释。

3、所有参加投标的单位在整个招投标过程中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向招标人提供虚假信息或数据，否则一旦发现将取消其投标资格。
四、其他要求

1、观测单位所出具的报告必须符合政府相关部门的要求，如发现弄虚作假、隐报、瞒报等现象，业主有权依据情况对观测单位进行处罚或根据相关法律追究其法律责任。
2、成交供应商确定后将在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物资采购管理办公室网站进行公示，并向成交供应商发出成交通知书。
3、中标单位派驻现场的检测人员均应按照国家规范进行操作，人员应有检测上岗证，所用仪器均应经过计量部门检定，否则业主有权更换单位。

4、成交公示发出后如果采购人发现报价产品有不符合采购文件要求的，将立即中止合同的签订，采购人将从合格的供应商中重新选取最低价为成交供应商。
五、签订合同
1、 成交供应商应当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十五日内，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所签订的合同不得对谈判文件和响应文件作实质性修改。

2、 除不可抗力等因素外，成交通知书发出后，采购人改变成交结果，或者成交供应商拒绝签订采购合同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合同格式请参照南京市建筑安装工程质量监督站编制的合同摸板。
六、所有响应文件都将作为档案保存，不论成交与否，采购办公室不退回。
七、采购单位联系方式

联系人：胡老师      联系电话：025-86174618
八、采购办联系方式

询价通知书编制：刘老师
联系电话：025—86115873             联系传真：025—86115873
办公室地址：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江宁校区弘毅楼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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